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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 

关于中国给予阿尔巴尼亚贷款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

国际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为了进一步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和不断发展彼此间的

经济互助合作关系，签订本协定。条文如下：  

  第 一 条  

  根据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在一九六六至一

九七○年期间向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长期无息贷款，贷款金额为一亿七千万

卢布。  

  第 二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以上述贷款向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成套项目、单

项机器设备、各种材料和其他建设用的物资，其具体内容双方将另行协商，并分别签订

议定书。  

  上述贷款用于提供成套项目的金额为七千八百万卢布；用于同建设成套项目有关的

厂外工程所需材料的金额为四百万卢布；用于提供单项机器设备、各种材料和其他建设

用的物资的金额为八千八百万卢布。  

  第 三 条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以货物偿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提供的上述贷款。

贷款的偿还期限为十年，即自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起至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每年偿还贷款总数的十分之一。  

  第 四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按第二条规定向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的成套项目、

单项机器设备、各种材料和其他建设用的物资的价格，以及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

为偿还贷款而供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货物的价格，均根据中阿两国贸易作价原则协

商确定。  

  第 五 条  

  中国人民银行和阿尔巴尼亚国家银行，将各自设立特别账户，并商定有关本协定贷

款结算的技术细则。  

  第 六 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本协定于一九六五年六月八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阿文写成，两

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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